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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,000,000美元3.50%於2022年到期之信用增強票據

由

AMBER TREASURE VENTURES LIMITED

（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40216）

發行

由

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

完成局部贖回500,000,000美元3.50%

於2022年到期之信用增強票據

茲提述Nan Hai Corporation Limited（南海控股有限公司*）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

4月 28日、 2020年 4月 29日及 2020年 5月 8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發行

3.50%於 2022年到期之信用增強票據（「票據」）。除另行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宣布，發行人已根據票據之條款及條件於 2021年 6月 25日（「選擇贖回

日期」）按相等於票據之100%本金金額之贖回價（「贖回價」）贖回合共 150,000,000美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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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之本金金額加累計至選擇贖回日期而仍未支付之利息（「贖回」）。發行人於選擇

贖回日期支付之總贖回價為150,000,000美元。

於完成贖回後，贖回之票據將予註銷，而票據尚有合共 350,000,000美元之本金金

額仍未贖回。本公司認為贖回不會對其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Nan Hai Corporation Limited

主席

于品海

香港，2021年6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如下：

執行董事：

于品海先生

劉榮女士

非執行董事：

林秉軍先生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
劉業良先生

肖遂寧先生

何養能先生

於本公告日期，發行人董事為劉榮女士及呂光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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